
附件二：

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申请书

	进口单位
	                              （章）

	进口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进口单位海关代码
	                              

	利用单位
	                              （章）

	利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商品名称
	                              

	商品编码
	                              

	申请进口总量（吨）
	                              

	贸易方式
	                              

	报关口岸
	                              

	备    注
	申领许可证份数：                

	
	首次进口 □   延期 □   更改 □

	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申请日期
	                              

	签证机关受理人
	                              

	受理日期
	                              

	受理意见
	受理 □
	退回 □


年    月    日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
填 写 说 明

1、各申请单位填写前应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可参见国家环保总局、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商务部的网站。网站地址分别为：http://www.sepa.gov.cn，http://www.customs.gov.cn，http://www.aqsiq.gov.cn，http://www.mofcom.gov.cn。

2、根据《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废物目录》，每项商品（即每一个商品编号下）填写一份申请书；一份申请书同时申请多项商品的无效。

3、申请书必须打印并提供原件，填写内容应真实准确，手写、涂改、复制件均无效。

4、申请书封面备注一栏必须填写申请许可证份数；首次进口系指废物利用单位年度内首次申请进口。

5、贸易方式分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两种，加工贸易的必须提供对外贸易主管部门签发的有效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复印件，并加盖利用单位公章）或所处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加工贸易业务证明。

6、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加工利用单位必须是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的定点加工单位；上述单位申请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必须详细说明已进口废物拆解后各种成份的去向。

7、申请材料必须提供废物利用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利用单位公章），废物进口单位（收货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登记证书》、《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进口单位公章），废物出口者的《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注册证书》（复印件）。

8、为其他单位代理进口废物的，所代理的利用单位必须是进口单位所持《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登记证书》中已登记的“国内加工利用企业”，并提交代理进口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利用单位和代理进口单位公章）。

9、申请者应自行提出申请。除到受理机关办公场所提出申请的情况外，申请者确因特殊情况不能自行提出申请的，可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但应说明理由，并提供经公证处公正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对其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授权委托书应当具体载明下列事项：

a)委托人及代理人的简要情况，包括名称、地址、电话、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代理人是自然人的，应载明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地址、电话及邮政编码，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b)委托事项及权限；

c)委托代理起止日期；

d)委托人及代理人签字（章）；

e)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环保总局规章规定应当载明的其他事项。
10、填写完毕的申请书和进口废物环境风险评价报告，必须经过废物利用单位所在地地级市环保部门初审和省级环保部门审核。

11、省级环保部门应在审核意见栏填写审核意见、对各废物利用单位年度审批总量及发证份数的建议等。对定点单位进口的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拆解后各成份的去向，必须认真核实并填写预审意见。

12、各级环保部门应对废物利用单位及其所填申请书严格审核，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要求或弄虚作假的，一律退回。

一、基本情况

	废物进

口单位
	法人名称（中文）：                                       （章）

	
	法人名称（英文）：                                        

	
	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电话：          传真：

	
	经  办  人：              电话：          传真：

	废物利

用单位
	法人名称（中文）：                                       （章）

	
	法人名称（英文）：                                        

	
	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电话：          传真：                  

	
	经  办  人：              电话：          传真：

	废物

出口者
	名称：

	
	注册证书编号：

	
	地址（国家/地区）：                  
	电话：
	传真：

	废物

产生者
	名称：

	
	地址（国家/地区）：
	电话：         
	传真：

	废物利用单位对本类申请废物的加工利用能力（吨/年）：

	申领许可证（首次进口或申领下批次填写）：份数：    总量（吨）：

	各单证情况
	1
	2
	3
	4

	各单证申请数量（吨）
	
	
	
	

	各单证情况
	5
	6
	7
	8

	各单证申请数量（吨）
	
	
	
	

	更改/延期申请：

	更改/延期证号
	

	更改/延期内容
	

	更改/延期理由
	

	备注：


二、上批次许可证（包括上年度签发的上批次许可证）使用情况

	许可证号
	批准日期
	批准

数量
	进口日期
	进口口岸
	进口

数量
	加工利用

情 况

	
	
	
	
	
	
	

	
	
	
	
	
	
	

	
	
	
	
	
	
	

	
	
	
	
	
	
	

	
	
	
	
	
	
	

	
	
	
	
	
	
	

	
	
	
	
	
	
	

	
	
	
	
	
	
	

	
	
	
	
	
	
	

	
	
	
	
	
	
	

	
	
	
	
	
	
	

	
	
	
	
	
	
	

	
	
	
	
	
	
	

	
	
	
	
	
	
	

	环境保护情况：




注：1、本页可增加附页；2、加工利用情况填写：加工利用完毕、正在加工、尚未利用或其他情况；3、环境保护情况填写：根据《进口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要求，防治污染的情况，如污染防治措施是否到位，加工利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是否按规定处置等。
三、已进口废物加工利用情况及废物处置情况（利用单位填写）

	                            废物利用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本页可增加附页 

四、其他

	废物产生过程，废物的具体性状

	废物出口国有关的环境保护法规、标准及处置、利用情况

	废物进口理由和出口理由

	废物加工利用地点、利用设施、利用方式及污染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五、申请人声明

	我声明，据我所知，本单位所填写的申请书内容及提供的有关附带资料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正确的；保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的各项规定和相关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及要求，将进口的固体废物全部在本单位以环境无害化方式加工利用，对无法加工利用的固体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置，并如实记录加工利用进口废物的情况，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废物利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本部分仅限代理进口单位填写：

我声明，据我所知，本单位所填写的申请书内容及提供的有关附带资料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正确的；保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的各项规定和相关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及要求，将进口的固体废物全部交付所代理的废物利用单位使用，并如实记录进口废物的来源、种类、重量或数量、去向等情况，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废物进口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六、环保部门审查意见

	地级市环保部门初审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章）     年     月    日

	省级环保部门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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